附件2

关于《首都科技条件平台与创新券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制定目的
为充分发挥本市科技资源优势，优化创新创业生态环境，更好地服务于企业技术创新，更好支撑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世界领先的科技园区建设，在前期有关文件 基础上，修改形成本办法。
2、 主要内容
本办法共包括七个章节、19条具体内容：
第一章 总则。共4条，即第一条至第四条。其中，第一条是本办法制定目的；第二条是对“首都科技条件平台”的界定；第三条是对“创新券”的界定；第四条是专项经费来源和使用与管理遵照原则。
第二章 支持对象和条件。共3条，即第五条至第七条。其中，第五条是平台和创新券的支持对象；第六条是平台支持条件；第七条是创新券支持条件。
第三章 各方职责。共2条，即第八条至第九条。其中，第八条是开放单位主要职责；第九条是需求单位主要职责。
第四章 支持内容和方式。共3条，即第十条至第十二条。其中，第十条是平台支持内容和方式；第十一条是创新券支持内容和方式；第十二条是平台绩效考核后补助和创新券服务收入使用及管理规定。
第五章 组织实施程序。共2条，即第十三条至第十四条。其中，第十三条是平台绩效考核组织实施程序；第十四条是创新券申领、使用和兑现的组织实施程序。
第六章 监督管理。共3条，即第十五条至第十七条。其中，第十五条是对开放单位和需求单位配合监督检查的要求；第十六条是对于拒不配合监督检查或有违反本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处理规定；第十七条是加强监督管理，接受社会监督的内容。
第七章 附则。共2条，即第十八条至第十九条。其中，第十八条是对开展符合京津冀科技创新券条件的科研活动的执行规定；第十九条是本办法施行时间及解释权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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